内设机构
一、办公室。负责机关日常运转工作，承担文电、信息、机要、保密、信访、档案、督查、外事、政务公开、建议提案办理等工作，负责组织重要会议和调研，负责重要文稿的起草，归口管理行业新闻宣传。
二、执法监督科。负责交通运输法制建设，组织起草相关规章草案，组织机关行政复议、行政应诉等工作，承担有关规范性文件的合法性审核。负责综合交通运输体制改革，统筹协调交通运输综合行政执法工作。组织开展行业政策研究。配合有关部门做好企业改制工作。
[bookmark: _GoBack]三、综合规划科。负责拟订全市综合交通运输发展战略和政策，组织编制全市综合交通运输体系规划，拟订公路、地方铁路、民航发展战略、政策和规划并监督实施，指导综合交通运输枢纽规划和管理。参与拟订物流业发展战略和规划。提出全市交通运输行业固定资产投资规模和方向、市财政性资金安排意见，按规定权限审批、核准市规划内和年度计划规模内的固定资产投资项目。承担有关环境保护、利用外资、行业统计和行业经济运行分析工作。按照上级部署要求，做好京津冀协同发展交通一体化组织协调工作。组织拟订推进区域交通协同发展政策措施并监督实施。协调解决推进区域交通协同发展工作中的具体问题。
四、财务审计科。负责拟订行业有关投融资政策，负责预决算编制、执行以及政府采购管理工作，承担机关和所属单位债务、国有资产和财务管理等工作。负责拟订和调整收费项目及标准并组织实施。负责交通输行业财政预算资金的绩效监督和管理工作。指导行业财务管理工作。负责机关和所属单位的审计工作。负责对所属单位领导班子主要负责人经济责任审计，对重点建设项目的跟踪审计。指导行业内部审计工作。
五、公路管理科。负责公路行业管理工作，拟订公路建设、养护、运营相关政策、制度和标准并监督实施。负责公路行业行政许可事项的实施和监督。负责公路建设市场、招投标、资质、信用、工程质量、工程造价监督管理等工作。负责公路工程建设项目的设计审批(审查)、实施监督和竣工验收。指导公路行业安全生产。负责国防交通有关工作。负责拟订行业科技、信息化、标准化政策、规划和有关规章制度并监督实施，组织协调有关重大科技项目研究,指导行业科技创新、成果转化和推广应用工作。承担有关标准、质量和计量工作。负责机关信息化相关工作，指导行业信息化建设。
六、铁路民航科。负责地方铁路、民航行业管理工作，拟订有关政策、制度和技术标准并监督实施。负责全市民用机场的监督管理，承担相关沟通与衔接工作。负责培育、开辟国内外航线协调工作。承担市铁路沿线环境安全监管联席会议日常工作。指导地方铁路安全生产。
七、运输管理科。承担道路、地方铁路、民航等综合运输体系的建设和组织协调工作，拟订有关政策、制度和技术标准并监督实施。负责道路、地方铁路运输市场监督管理，指导城乡客运管理工作。指导运输安全生产工作。
八、安全应急科。负责拟订全市公路、地方铁路安全生产政策、规章制度和应急预案，承担公路、地方铁路等行业的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工作，组织协调有关安全和应急处置体系建设。组织协调或参与有关事故调查处理工作。指导行业社会治安综合治理。
九、直属机关党委。负责机关、直属单位的党群工作。指导行业精神文明和行业文化建设。负责机关、直属单位的干部人事、机构编制、绩效管理、劳动工资和人才工作，指导行业教育培训和人才队伍建设工作。负责离退休干部工作。
